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订《船舶载运危险货物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11 号）作如下修订： 

一、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申报全部材料之时起二十四小

时内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属于定期申报的，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

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许可的原因。海事

管理机构应当将有关申报信息通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

门。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申报所需材料由国家海事

管理机构公布。” 

二、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拟交付船舶载运的危

险货物托运人应当在交付载运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

险货物的正式名称、种类、数量、危险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

防护措施，提交以下货物信息，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一）危险货物安全适运声明书； 

（二）危险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 

（三）按照规定需要进出口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载

运的，应当提交有效的批准文件； 



 

 

（四）危险货物中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应当提交

抑制剂或者稳定剂添加证明书； 

（五）载运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和国家危险货物

品名表上未列明但具有危险特性的货物，应当提交有关专业

机构出具的危险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材料； 

（六）交付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包装、货物运输组件、船运刚性中型散装容器的检

验合格证明； 

2．使用船运集装箱载运危险货物的，应当提交《集装

箱装箱证明书》； 

3．载运放射性危险货物的，应当提交符合放射性物品

运输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材料； 

4．载运限量或者可免除量危险货物的，应当提交限量

或者可免除量危险货物证明。 

（七）交付载运具有易流态化特性的 B 组固体散装货物

通过海上运输的，还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

的货物适运水分极限和货物水分含量证明。” 

三、将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船舶在港口水

域外从事内河危险货物过驳作业或者海上散装液体危险货

物过驳作业，应当依法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批准。 

船舶进行水上危险货物过驳作业的水域，由海事管理机

构发布航行警告或者航行通告。” 

四、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船舶在港口水域外申请从

事内河危险货物过驳作业或者海上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过驳



 

 

作业的，申请人应当在作业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提

交材料，经海事管理机构许可，并核定安全作业区后，方可

从事过驳作业。 

对单航次作业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全部材

料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在

特定水域多航次作业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全部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船舶在港口水域外申请从事内河危险货物过驳作业或

者海上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过驳作业许可所需材料由国家海

事管理机构公布。” 

五、将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载运散装液

化天然气船舶及载运其他具有低闪点特性的气态燃料的船

舶，进出港口和在港停泊、作业，以及在内河航行时，应当

通过开展专题论证，确定护航、安全距离、应急锚地、安全

警示标志等安全保障措施。 

在船舶吨位、载运货物种类、航行区域、航线相同，且

周边通航安全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再重新进

行论证。” 

六、第三十九条新增第三款，修改为：“载运危险货物的

船舶涉嫌存在瞒报、谎报危险货物等情况的，海事管理机构

可以采取开箱查验、取样检验等方式进行检查，并将开箱查

验情况通报有关部门。港口经营人和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予

以协助。” 

七、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修改



 

 

为：“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未持有

有效的适装证书或者证明文件的，或者船运集装箱未经检验

合格而投入使用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在我国管辖

海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对违法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

理人处 3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船长和有关责任

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在内河通航水域运

输危险货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运刚性中

型散装容器和船运可移动罐柜等配载的容器未经检验合格

而投入使用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属于危险化学品

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属于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处 1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整顿。” 

八、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

规定，船舶载运的危险货物，未按照规定进行积载和隔离的，

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在我国管辖海域运输危险货物

的，对违法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船长、责任船员处 2000 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暂扣船员适任证书 3 个月至 12 个月；情节

严重的，吊销船长、责任船员的船员适任证书；在内河通航

水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处 5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整顿。” 



 

 

九、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责令改正，在

我国管辖海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对违法船舶的所有人、经营

人或者管理人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船长、

责任船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作业或者航行，暂扣船长、责

任船员的船员适任证书 6 个月至 12 个月，直至吊销船员适

任证书；在内河通航水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未经许可进出港口或者从事

危险货物过驳作业； 

（二）未按规定编制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配备相应的

消防、应急设备和器材； 

（三）违反有关强制性标准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的要求

从事危险货物装卸、过驳作业。” 

十、新增第四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托运人

托运危险货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在我国管辖海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在内河通航水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属于危险

化学品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危险化学

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处 5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将托运的危险货物的正式名称、危险性质以及

应当采取的防护措施通知承运人； 



 

 

（二）未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

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危险货物妥善包装，设置明显的危险

品标志和标签； 

（三）未依法提交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表明该货物危险

特性以及应当采取的防护措施等情况的文件。” 

十一、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违反

本规定，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或者将危险货物

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在我国

管辖海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在内河通航水域运输危险货物的，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属于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整顿。” 

十二、将第五十条第一款中“本规定所称船舶载运的危

险货物”修改为：“本规定所称船舶载运的危险货物，是指符

合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危险特性判定标准的货物”。同

时，将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三）《国际防止船舶

造成污染公约》（MARPOL 公约）附则 I 附录 1 中列明的散

装油类，以及国际海事组织认定属于油类的其他散装液体货

物；”。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和部分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